
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 作为

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网信证券”）重整投资人，拟向网信证券管

理人支付现金 15 亿元用于清偿网信证券债务，并在重整完成后持有网信证券 100%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我们作

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文件，现就本次

交易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具备重大

资产重组的实质条件。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网信证券管理人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前，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和独立运营的管理体制，做到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员独立和机构

独立。本次交易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与可持续经营能力，促进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4.本次交易中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

方亚事”）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了《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拟投资涉及的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涉及的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本次交易是遵循市场化原则综合考虑标的公司业务

资质、与上市公司的协同性等因素，通过竞争性遴选、市场化谈判方式确定。本

次交易相关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5.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北方亚事及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中介机构，除正常的业务关系



外，评估机构及经办注册评估师、审计机构及经办注册会计师与公司及本次交易

的其他交易主体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

有独立性。  

6.《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整投资协议》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及其他各相关方签署该协议。  

7.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

规和《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8.《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就投资者需特别关注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我们提示投资者认真阅读“重

大风险提示”部分的全部内容，充分了解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及相应的投资风

险，审慎作出投资决定。  

9.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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